
公告编号：2018-043 

证券代码：835266        证券简称：谷峰科技        主办券商：西部证券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峰科技”、“公司”）拟将其持

有的子公司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峰电子科技”）51%

的股权作价 0 元转让给南京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

不再持有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且此次股权转让导致公司丧失

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会发生变化，子

公司将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千禄亚”）50%

的股权以 25,000.00 元的价格转让给南京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股权。 

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子公司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谷峰

能源”）51%的股权作价 0 元转让给南京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且此次股权转让导致

公司丧失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会发生变

化，子公司将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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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

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

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

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

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公众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

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一)规定:“购买

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

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

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

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

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

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

的账面价值为准。”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期末总资产为 

87,364,759.44 元，净资产为 39,044,644.36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50%为

43,682,379.72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30%为 26,209,427.83 元。 

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谷峰电子科技的期末资产总额为 368,251.19 元，深

圳谷峰能源期末资产总额为 166.43 元，未达到以上标准。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南京千禄亚的账面价值为 505,938.18 元，未达到以上标准。以上三个公司的

资金总额合计 874,355.80 元；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谷峰电子科技的期末净

资产总额为-97,883.16 元，元，深圳谷峰能源期末净资产总额为-84,533.57 元，

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南京千禄亚期的账面价值为 505,938.18 元,以上三个公

司的资产净资额合计 323,521.45 元。综上所述，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

者相关资产进行出售的，以其累计数计算，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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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南京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系张高锋和许凤香，且南京谷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和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所以南京谷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关联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以 3 票同

意，1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

让子公司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江苏谷

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子公司深圳谷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实际出席董事 5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高锋主持。 

三次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 3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三次议案回避表决情况均为: 张高锋为本次议案的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上述三个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无需其他审批手续，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即可。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太路 68 号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太路 68 号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高锋 

实际控制人：张高锋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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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00.00 元 

关联关系：南京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张高峰、许凤香 100%控

股企业，系公司的关联企业。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南京市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1、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涂腊宝 16% 

张霞 5% 

张玲玲 1% 

胡小刚 1% 

张高锋 1% 

王志强 1% 

刘勇 1% 

周铭 1% 

汤媛媛 1% 

丁宝 1% 

汪丹丹 1% 

蔡宇 1% 

李家勇 1% 

朱超 1% 

杭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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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雨生 1% 

邢威峰 1% 

王峰 1% 

方武汉 1% 

钱坤 1% 

徐伟光 1% 

丁超 1% 

张元平 1% 

孟凡磊 1% 

严胜 1% 

周兴红 1% 

伍家明 1% 

熊娟 1% 

李辉 1% 

王莉 1% 

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9 日，注册地址为南京江宁开发区空港枢纽经济区博爱路 1 号，法定代表

人为涂腊宝，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经营范围：电力系统自动化设

备、成套电气设备、工业控制自动化设备、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及转让、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3、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1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68251.19 

负债总额 466134.35 

应收账款总额 5748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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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97883.16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53444.25 

4、标的公司最近 12 个月未曾进行过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改制。 

 

1、交易标的名称：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南京市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1、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周兴红 50%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17 日，注册地址为南京江宁开发区空港枢纽经济区博爱路 1 号，法定代表人为

周兴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00000.00 元，经营范围：五金加工、钣金制作、

电器器材的加工、生产、销售;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气设备、电力设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3、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1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675496.59 

负债总额 1625095.93 

应收账款总额 177603 

净资产 50400.66 

营业收入 3817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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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25405.78 

4、标的公司最近 12 个月未曾进行过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改制。 

 

1、交易标的名称：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深圳市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1、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持股比例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张高锋 49% 

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2 日，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芙蓉工业区芙蓉三路第 27 号内二楼

东面，法定代表人为张高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经营范围：动

力电池、充电设备、电控设备的研发与销售;能源管理系统产品及计算机软件产

品的研发与销售及技术开发;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除外)^动力电池、充电设备、电控设备的生产;能源管理系统产品及计算机软件产

品的生产。 

2、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3、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8 年 11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66.43 

负债总额 84700 

应收账款总额 0 

净资产 -84533.57 

营业收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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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8848.71 

4、标的公司最近 12 个月未曾进行过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改制。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它情况。 

 

（三）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 

本次转让完成后，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和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也不存在委托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和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理财，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

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四、定价情况 

1、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

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97,883.16 元，本次股权转让成交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2、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

总额为人民币 50,400.66 元，公司持有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对应净资产为人民币 25200.33 元，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成交价格。

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3、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深圳谷峰能源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总

额为人民币-84,533.57 元，本次股权转让成交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根据南京谷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期末未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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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97,883.16 元，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以 0 元的价格将南京谷

峰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给南京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方式

为现金。 

2、根据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期末未经审计的净

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0,400.66 元，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以 25,000.00 元的价格将南

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 50%股权转让给南京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方式为

现金。 

3、根据深圳谷峰能源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期末未经审计的净资

产总额为人民币-84,533.57 元，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以 0 元的价格将深圳谷峰能

源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给南京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方式为现金。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各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次投资协议尚未签署，待签署后将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协议约定标的交付时间为协议生效之日，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股权变更

的日期为准。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需求，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后，公司不再持有南京谷峰电力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南京千禄亚机电有限公司和深圳谷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谷峰电子科技和深圳谷峰能能源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七、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2018-043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7 日  


